薄壁不锈钢材料2025年（第二批）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启东市吕四自来水厂有限公司薄壁不锈钢材料2025年（第二批）采购项目招标即将实施，现就该项目进行招标采购。
一、采购需求：
	序
号
	物品名称
	规格型号
	计划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合计金额（元）
	备注

	1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弯头
	DN100*90°
	60
	只
	148.24
	8894.40
	含13%增值税、含运费、含卸货费等全部费用

	2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弯头
	DN100*45°
	50
	只
	140.37
	7018.50
	

	3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弯头
	DN50*90°
	800
	只
	27.52
	22016.00
	

	4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弯头
	DN50*45°
	200
	只
	21.72
	4344.00
	

	5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异径直接头
	DN50*25
	20
	只
	17.09
	341.80
	

	7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正三通
	DN100*100
	10
	只
	134
	1340.00
	

	总计（含税）
	（大写）肆万叁仟玖佰伍拾肆元柒角整
（小写）43954.70元


二、约定事项
1.供货周期要求：1年。
供货商应根据采购人通知要求的时间、批次及时供货，不得影响供货进度。若供货方不能按规定的时间供货的，在采购方同意供货方延期交货时，每逾期一天，供货方应按该批采购标的额的5‰向采购方支付滞纳金，逾期超过15天或在供货期内逾期交货次数累计超过2次的，采购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没收全额履约保证金，并有权要求供货方承担该笔订单金额的30%作为违约金。
2.履约保证金交纳要求：成交金额的10%。成交供应商的履约保证金须在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至合同签订前汇入采购单位账户（应当银行转账、网银形式提交），成交供应商凭成交通知书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超期或未有协商，则视为自动放弃成交资格。
1、成交供应商全部履约合同义务，经采购单位验收合格无质量、进度等问题的，采购人在履约期结束且验收合格后一次性退还履约保证金。
2、发生以下情况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或部分退还：    
（1）签订合同后，成交供应商不履行合同义务的，采购单位有权全额扣除履约保证金，全额不予退还，同时采购单位亦有权终止合同，成交供应商还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赔偿责任。
（2）成交供应商在履约过程中发生违约行为（在收送货期间无理由拒绝收送货、材料质量或数量上不符合采购人要求、接采购人通知后不及时送货等），给采购单位造成损失的，采购单位有权在成交供应商缴纳的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款，以弥补采购单位经济损失，不足的部分成交供应商另外补齐。
（3）如由于成交供应商原因，中途停止供货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3.质保要求：1年。
4.请投标人于2025年11月13日16时将投标资料送或寄（以收件签收时间为准）启东市吕四港镇环城北路628号（启东市吕四自来水厂有限公司），联系人：沈先生，联系电话：0513-83833736。
5.投标资料要求：
授权委托人须携带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本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投标函原件、报价清单（必须按提供的样表格式填写报价，所有涉及报价的页面均必须加盖单位公章，资格审查和报价表须分开密封，否则视为无效报价文件），及自2022年以来的供水企业业绩证明（相对应的合同、发票扫描件）以上材料均需加盖投标人公章，投标文件装订成册密封并于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公章（不允许使用活页夹、拉杆夹、文件夹、塑料方便式书脊（插入式或穿孔式）装订），密封袋及投标文件封面上标明：招标人名称、项目名称、投标人名称，否则将作废标处理。
6.报价要求：
本项目招标控制价（含税）为人民币43954.70元（大写：肆万叁仟玖佰伍拾肆元柒角整），高于或等于招标控制价的为无效报价，最低价中标。投标报价保留两位小数，否则为无效报价，作废标处理。
7.报价费用说明：
（1）本项目采取固定单价报价，各报价人需考虑投标时每项的分项综合单价报价与分项最高限价相比的下浮率必须一致。
（2）本项目采取固定单价报价，采购数量为预估数量，具体数量以采购方实际采购的数量为准，供货方式为少量多批次，各投标单位应充分考虑各类市场风险和政策性调整确定风险系数计入报价（如税金、运输等各种费用），合同期内不作调整。
（3）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包括货物的制作、运输（含上下人力费）、保险、装卸、配件、13%税金、现场安装技术指导、售后服务等所有费用，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费用，即招标物交付使用前的所有费用以及免保期内的服务费用。
各供应商在报价时请充分考虑各种因素。
8.付款方式：
（1）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银行转账，由采购人按相关财务支付规定办理支付手续。
（2）采购资金的支付时间、条件：
本次采购量为预估量，最终结算按每次实际采购量计，每次供货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后，采购人通知并收到成交供应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30天内支付该批订单的80%货款。尾款在质保期后收到成交供应商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后一次性付清。
9.验收要求：中标人签订合同后在招标人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将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所有合格货物送到指定地点，由采购人相关人员对所供货物进行外观和数量清点，由采购人相关人员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现场抽样送检（检测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如抽检过程中中标人不能到场配合的，将视采购人为其委托单位配合抽检，并在相关文书签字确认。
10.售后服务要求：供应商报价时须承诺所供货物的免费质保期为壹年（含)以上（原厂质保期高于供应商承诺质保期的，按原厂质保期计算。自验收合格报告签字确认日起，开始进入质保期）。质保期内，因供货方所供货物的制造质量出现问题，供货方在接采购方通知后12小时内，情况紧急时8小时内,派人员赶到采购方现场，免费排除问题。如供货方逾期不予答复和处理，则视为采购方上述要求已被接受。供货方应承担采购方自行补救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采购方有权在保证金中直接扣除。如保证金不够支持本次损失费用，采购方有权向供货方索赔，且视质量引起出现问题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的将列入黑名单，不得再参与启东市吕四自来水厂有限公司的采购项目。
11.其他：（1）请报价单位认真核算、如实报价，如发现虚假报价的，该单位今后将记入采购人招标市场的黑名单；（2）符合采购需求且总报价最低者成交。若报价最低者有相同时，则通过抽签方式确定成交供应商。（3）投标人不足三家或经评审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的，将组织重新招标。（4）当成交供应商放弃成交、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询价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成交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成交条件的，采购人可依法重新招标。（5）合同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壹年或采购金额满合同价后合同终止。（6）因工程需要，本次采购需厂家免费提供割管机、液压机等设施设备（含运费）。

启东市吕四自来水厂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0日


附件1：
薄壁不锈钢材料2025年（第二批）采购项目报价清单
	序
号
	物品名称
	规格型号
	计划数量
	单位
	单价
（元）
	合计金额（元）
	备注

	1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弯头
	DN100*90°
	60
	只
	
	
	含13%增值税、含运费、含卸货费等全部费用

	2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弯头
	DN100*45°
	50
	只
	
	
	

	3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弯头
	DN50*90°
	800
	只
	
	
	

	4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弯头
	DN50*45°
	200
	只
	
	
	

	5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异径直接头
	DN50*25
	20
	只
	
	
	

	7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正三通
	DN100*100
	10
	只
	
	
	

	总计（含税）
	（大写）
（小写）

	一、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未被“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江苏”网站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网页截图)；
3.投标人应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货物制造商或经销商，提供本项目中所采购的货物及服务，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
4.投标人应提供省级及以上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卫生许可批件；
5.投标人提供的投标产品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监督检测中心出具的检验报告；
6.投标人提供2022年以来产品相类似的供货业绩(提供合同及相应发票原件扫描件，加盖公章)；
7.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形式投标。
二、相关技术要求:
二、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及管件技术要求
1、所有产品必须满足于现行以下国家执行标准：
①《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GB/T 12771-20108
②《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组  第1部分：卡压式管件》GB/T 19228.1-2011《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组  第2部分：连接用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GB/T 19228.2-2011《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组  第3部分：形橡胶密封圈》GB/T 19228.3-2012
③《薄壁不锈钢水管》CJ/T 151－2016
④《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和沟槽式管件》CJ/T 152-2016
⑤《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道技术规范》GB/T 29038－2012
⑥《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 153
⑦《建筑给水金属管道安装----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10S407-2
⑧《直饮水管道系统技术规程》CJJ110－2016
2、管道的管材管件以及密封圈等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卫生安全评价规范》GB/T17219-1998的要求。
3、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材、管件必须采用的不锈钢材料牌号为：不得低于30408(06Cr19Ni10)材质，2B级光亮表面；管材、管件的原材料太钢、宝钢、浦项生产的不锈钢卷板（投标时须明确标明原材料生产厂家），不得使用小钢厂改轧料做生产原料；管材的力学性能应满足抗拉强度≥520MPa，热处理状态断后伸长率≥35%。原材料的化学成分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压力等级≥1.6MPa。
4、密封圈：应与所选定的管道连接方式匹配,密封圈材质采用三元乙丙（EPDM），并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
5、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执行CJ/T 151－2016标准，选用I系列,管外径D(mm)须为18、22、28、35、42、54、63.5、76.1、88.9、108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的偏差，具体对应口径及外径及壁厚以下表为准”。
	材料名称
	规格
	外径（mm）
	壁厚(mm)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管
	DN15
	18
	1.0±0.1

	
	DN20
	22
	1.2±0.12

	
	DN25
	28
	1.2±0.12

	
	DN32
	35
	1.5±0.15

	
	DN40
	42
	1.5±0.15

	
	DN50
	54
	1.5±0.15

	
	DN60
	63.5
	1.5±0.15

	
	DN65
	76.1
	2.0±0.2

	
	DN80
	88.9
	2.0±0.2

	
	DN100
	108
	2.0±0.2

	薄壁不锈钢沟槽式管
	DN125
	133
	2.5±0.3

	
	DN150
	159
	2.5±0.3

	
	DN200
	219
	3.0±0.3

	
	DN250
	273
	4.0±0.3

	
	DN300
	325
	4.0±0.3

	薄壁不锈钢卡压式管件
	DN15
	18
	1.0

	
	DN20
	22
	1.2

	
	DN25
	28
	1.2

	
	DN32
	35
	1.2

	
	DN40
	42
	1.2

	
	DN50
	54
	1.2

	
	DN60
	63.5
	1.3

	
	DN65
	76.1
	1.5

	
	DN80
	88.9
	1.5

	
	DN100
	108
	1.5

	注：管件壁厚为最薄处壁厚


6、按照《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组》GB/T19228要求不锈钢管管道和管件的制作管道工艺加工制作管道和管件,生产厂家必须具备此次招标材料生产和加工能力，管件的壁厚不得小于同规格管材壁厚。
7、生产厂家必须有影响使用寿命关键工艺：气体保护焊接；钝化处理；固溶处理；工艺设备需提供盖公章的购买设备合同原件及提供轮廓清晰的设备照片（相纸照片尺寸为A4大小）。管材管件在厂内的检验：a.水管：逐根进行气密性试验或涡流探伤；b.管件：逐个进行气密性检验。招标人在中标人供货之前对工艺和设备照相取证，发现投标人作假，没有此设备、没有此工艺或者工艺标准与投标时不符合，或招标人当时未发现，招标人在工厂监造时发现上述造假行为，招标人将按规定全部退货，按程序中止此合同。
8、不锈钢原材料须采用国内知名企业浦项、宝钢、太钢生产的，并提供完整证明材料，包括采购合同、付款证明、发票（如代理商处采购需提供钢厂与代理商的合作或授权证明）。
9、连接型式：管材尺寸小于等于DN100时采用双卡压连接，管材尺寸大于DN100时，采用沟槽式（局部法兰）连接。沟槽管件执行标准《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和沟槽式管件》CJ/T152-2016的要求，厂家负责施工的指导。
10、严禁在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道上制作螺纹，当需要与螺纹或法兰的管道附件连接时，应采用专门的螺纹或法兰转换管件，并核对螺纹连接、法兰形式和公差配合。为防电化学腐蚀，不锈钢管和管件不可与镀锌钢管管材或管件直接连接。不锈钢法兰片与铁质法兰片连接时，中间必须用橡胶密封材料作绝。紧固法兰的螺栓和螺母应采用不锈钢材质。
11、包装：管材成捆包装，管材两端应予适当保护以免运输的破坏，管件用纸箱包装，管材、管件的包装应符合长途运输的要求。
12、交货：提供供货产品的出厂检验报告（包括涂层），产品合格证，涉水产品卫生许可证（包括涂层），配件、备品备件清单，以及相关技术资料；供货产品名称以材料名录(附件一)为准。
现场到货检验
13、材料：管件的常用材料应符合GB/T 19228.2表5的规定。转换接头采用不锈钢铸造时，应符合GB/T 2100的规定。（此项为抽查或客户有需要时）
14、外观：钢管外观用目测检验，钢管内外表面应光滑，不得有折叠，分层、毛刺、过酸及氧化铁皮，轻微划伤，压坑、麻点等深度不超过壁厚负偏差值，切口无毛刺；外焊缝应与母材平齐并圆滑过渡，钢管焊缝应与母材齐平；焊缝表面应无裂纹，假焊，气孔、咬边、夹渣、火色，内外面必须光滑。管件外观应清洁光滑，焊缝表面应无裂纹、气孔、咬边等缺陷，其外表面允许有轻微的模痕，但不应有明显的凹凸不平和超过壁厚负偏差的划痕，纵向划痕深度不应大于名义壁厚的10%。管件外观在日光或灯光照明下用目测法检验。
15、尺寸：钢管的尺寸检验使用相应精度的测量工具测量；管件的尺寸公差应符合GB/T 19228.1－2011表3～表22的规定。
16、包装：钢管一般采用捆扎包装件形式，每捆应是同一批号的钢管，每捆应不超过1000kg、数量不超过400根；成捆钢管应用捆扎牢固，并且成捆钢管至少一端应放置整齐；钢管在捆扎前至少用不含氯离子成分的麻袋布或塑料布把成捆钢管紧密包裹。管件应放入洁净的塑料袋内并封口，装进纸质包装箱或者木质包装箱内，箱内应附有质量证明书；包装箱上应有产品名称、数量、重量、箱体尺寸、标记、制造厂名、等字样。
17、每个工程项目必须对外观、尺寸及包装进行检验；对材料(1.7.1)可根据需要进行抽检。
18、安装施工要求: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连接技术规程》CECS277、《建筑给水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管道工程技术规程》CECS153和国标图集《建筑给水金属管道安装----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10S407-2。
19、卡压式不锈钢分水器：公称压力为≥1.6Mpa，其极限工作压力应能满足管网试验压力（P＋0.5MPa）。主管两侧为卡压接头，分管均为固定内螺纹，间隔220mm。
20、设计、制造应符合如下标准：
《用螺纹密封的管螺纹GB/T 7306》
《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组件 第1部分：卡压式管件 GB/T19228.1》
《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组件 第2部分：连接用薄壁不锈钢管及配件 GB/T19228.2》《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17219》
（注：本技术条款中引用的规范、标准等均采用现行最新版本。）
21、卫生性能须通过国家GB/T17219卫生标准，并出具省级及省级以上卫生部门的企业卫生许可批件。
22、螺纹尺寸和精度应符合GB7306.2的规定，螺纹锥度为1：16，螺纹数不得小于6牙。
23、分水器有螺纹侧，除螺牙间距外，应有不低于30mm的安装距离。
24、分水器材质为食品级SUS30408不锈钢，其主管壁厚1.5mm。
25、分水器的主材（不锈钢管）按照　GB/T19228进行液压试验、压扁试验、扩口试验，气密试验、晶间腐蚀试验、盐雾试验及力学性能测试；并出具检测报告。
26、分水器的主材（不锈钢管）应采用添加或不添加填充金属的自动电弧焊接方法制造。当钢管制造过程中添加了填充金属材料时，其填充金属材料的合金成分应高于母材。表面应无裂缝、气孔、咬边、夹渣等缺陷；外观应光滑，不应有裂痕、气孔、咬边等缺陷，其外表面允许有轻微的模痕，但不应有明显的凹凸不平和超出壁厚负偏差的划痕，纵向划痕深度不应大于名义壁厚的10％。
27、产品的说明书需标明以下数据：规格、型号、工件压力、制造标准、材质、厂名、出厂日期、卫生批件编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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